
 

 

 

 

 

 

 

 

 

三年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南京大学临床医学和口腔医学专业学位

研究生教育与江苏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

训双向接轨试点工作 

研究生培养方案细则（临床医学） 

为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以

及江苏省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和《江苏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

要（2010-2020 年）》，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硕士、博士专业学位

研究生教育发展总体方案》精神和教育部关于开展研究生专业学位教

育综合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要求，南京大学医学院启动临床医学和口

腔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双向接轨改革试

点工作。为了更好地落实这一改革项目，提高攻读临床医学硕士专业

学位研究生（住院医师）（以下简称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结合

南京大学医学院的具体情况，特制定本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的人才培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把立德

树人作为人才培养的中心环节，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

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在专业方面，培养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和专业素质，掌握扎实医学

理论、专业知识和临床技能，能够独立承担本学科常见疾病诊治工作

的高层次临床医师。 

二、研究方向 

01 内科学 02 儿科学 03 神经病学 04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 05 影像

医学与核医学 06 临床检验诊断学 07 外科学 08 妇产科学 09 眼科学

10 耳鼻咽喉科学 11 肿瘤学 12 麻醉学 13 急诊医学 14 皮肤病与性病

学 15 临床病理学 16 全科医学 



 

三、学习年限及时间安排 

硕士研究生学习年限一般为 3 年。 

1、课程学习：入学后一学期内利用平时或晚间及周末在学校完成

学位课程学习。 

2、临床技能训练： 

按国家卫计委要求进行不少于 33 个月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3、结合临床工作，在导师指导下进行课题工作。 

四、课程设置 

课程类型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公共基础

课（A 类） 

英语 4 7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36 

自然辩证法概论 或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

学方法论 或 马克思主义原著选读（三选

一） 

1 18 

专业基础

课（B 类） 

医学科学研究方法以及科研伦理简介 2 36 

重大疾病的研究进展 2 36 

专业实践

课（C 类） 

临床技能培训 6 108 

循证医学 1 8 

临床思维与人际沟通 1 8 

医学法学 1 8 

重点传染病防治 1 8 

学术讲座 2 36 

公共选修

课（D 类） 

炎症与疾病 2 36 

生物医学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 2 36 

生物信息学与医疗大数据 2 36 

生物医学仪器分析 2 36 

生物医学科学史 2 36 

疾病研究的生物学方法 2 36 

实用医学实验动物学 2 36 

公共卫生与重大传染病预防 2 36 



疾病遗传分析导论 2 36 

组织病理学 2 36 

分子病原学 2 36 

细胞与分子免疫学 2 36 

内科学新进展 2 36 

外科学新进展 2 36 

妇产科新进展 2 36 

药物新理论与新技术 2 36 

申请学位要求：一般为 32 个学分。A、B、C 类为必选课程。其

中 A 类：全校公共外语、政治理论等学位课程，7 学分；B 类：以临

床医学一级学科为基础的专业基础课，4 学分；C 类：专业实践类课

程，12 学分；D 类：公共选修课，任选。 

五、培养方式 

（一）临床技能训练： 

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以临床技能训练为主。硕士研究生

进入各学科后，由各学科教学秘书管理，根据培养方案的要求，结合

硕士研究生本人的特点，制定其培养计划。硕士研究生在相关学科轮

转时，实行“科主任负责制”，其临床技能训练由各专业硕士临床导



考核不合格者，原则上续训一个月，如考核再次不通过，科室可终止

其培养。 

（2）本专业三级学科训练由导师按国家卫计委政策安排。 

（3）在每学年年末进行临床综合能力考核。临床综合能力考核由

医学院统一组织，各附院同时统一进行。 

（4）毕业前参加规培并考核合格的统招全日制临床医学硕士专业

学位研究生将统一参加江苏省统一组织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第

一阶段的考试。考试通过，可颁发“江苏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第一

阶段合格证书”。 

（二）选择导师 

入学时进行专业硕士研究生师生互选，导师需为南京大学聘任的

导师，且科研经费充足。在导师的指导下，硕士生根据学科培养方案

和本人的学术意愿，确定研究方向，并撰写学位论文。一名导师原则

上一次选定 0-1 名专业硕士研究生。 

（三）课题工作 

结合临床工作，在导师指导下进行课题工作。申请硕士学位者应

至少在正式发行的学术刊物上发表一篇论著（第一作者）或病例分析

加综述性论文（第一作者），发表成果必须以南京大学医学院为第一

署名单位。 

六、考核方式 

1. 公共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以笔试为主，由有关教研室负责考核

工作。 

2. 公共选修课以笔试为主，由主讲教师负责考核工作，以了解硕

士研究生对专业知识的掌握情况和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 

3. 临床轮转出科考核：由各附院自行组织（考核具体要求见《临

床技能训练记录及考核手册》），考核合格者进入下一阶段培养。 

4. 临床综合能力考核：在每学年年末进行。临床综合能力考核由



医学院统一组织，各附院同时统一进行。以临床综合能力考核的成绩

作为 D 类课“临床技能培训”的成绩，每学年 2 学分（包含平时课程和

讲座，培训分）。 

七、学位申请 

（一）申请条件 

1．完成学位授予单位培养方案所规定的各项要求； 

2．取得《医师资格证书》； 

3．完成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并取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

书》； 

4．通过硕士学位论文答辩。 

（二）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是对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进行临床医学科学研

究的全面训练，是培养其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

的重要环节。基本要求是改进医疗技术方法，提高医疗水平，培养硕

士研究生的科学思维方法和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学位论文必须在导

师指导下选定研究课题，一般应以临床实践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作为研

究目标，由本人独立完成。学位论文必须是一篇或一组论文组成的系

统而完整的学术论文，学位论文工作计划由硕士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

拟订，经系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批准后送交研究生院备案。 

申请硕士学位的学位论文对所研究的课题应当有新的见解，对本

专业发展或临床应用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和实践价值，表明作者

在临床医学领域中掌握了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具有从

事临床医学研究工作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 

（三）学位申请须提交以下材料，医学院研究生管理部门对其进

行资格审查： 

1、完整合格的《南京大学医学院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临

床技能训练记录手册》及导师评语； 



2、完成学位课程学习，考试合格并取得规定学分； 

3、完成一篇紧密结合临床实际的学位论文，至少在正式发行的学

术刊物上发表一篇论著（第一作者）或病例分析加综述性论文（第一

作者），发表成果必须以南京大学医学院为第一署名单位。署名单位

前后排列的，排在前面的为第一署名单位；署名单位上下排列的，排

在上面的为第一署名单位。如在答辩时尚未完成，必须在毕业后一年

内补充。 

以上材料审核通过者方可进入论文答辩。获得《医师资格证书》，

完成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并取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后

方可申请学位。 

（三）论文答辩和学位授予 

硕士学位论文对所研究的课题应当有新的见解，表明作者具有从

事科学研究工作和独立承担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 

硕士学位论文应在答辩前请 2 人，至少 1 人为校外的教授、副教

授或相当专业职务的专家评阅论文，写出评阅意见。评阅通过后，方

可组织答辩。 

硕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由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不含导师）

3 人组成，其中正高职称专家至少 1 人。论文答辩委员会对其学位论

文进行考核，根据答辩的情况，就是否授予学位作出决议，经不记名

投票表决，方可提出建议是否授予硕士学位的评定意见。 

申请学位者须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获得《医师资格证书》，完成住

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并取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校学位

论文评定委员会根据答辩委员会的意见及院学位评定委员会的意见

并按照有关规定，作出是否授予学位的决定。 

八、“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第一阶段考试 

按照各学科培养方案的要求，完成临床相关学科的轮转(详见《南

京大学医学院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培养方案》)，并参加本学科专



业的临床技能训练，各项考核成绩合格者，毕业前将统一参加江苏省

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第一阶段的考试。考试通过，可颁发“江苏

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第一阶段合格证书”。 

九、分流机制 

不适宜继续按照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培养的研究生将进行合理

分流。 

1. 第二学年内未获得《医师资格证书》，根据学生意愿，可安排

其转入学术学位研究生培养渠道，但应按照学术学位研究生的培养要

求完成学位课程学习和论文答辩。 

2. 在规定的学习年限内，未通过学位课程考核、住院医师规范化

培训考核或学位论文答辩者，经南京大学医学院批准，可适当延长学

习年限。 

3. 对在规定的学习年限内获得《医师资格证书》、完成学位课程

考核，但未获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者，可对其进行毕

业考核和论文答辩，准予毕业。毕业后三年内取得《住院医师规范化

培训合格证书》者，可回南京大学医学院申请硕士专业学位。 

十、质量监测 

对在校硕士研究生全面实行考核，建立研究生个人教学档案。 

对毕业研究生进行不定期追踪调查，以正确判断其能否满足现代

医学科研和临床医学发展的需要。 

研究生学习期间主要事项表 

事项 时间 相关人 

入学报到 每年 7 月（详见通知书） 学生工作办公室 

选择导师 入学时 医学院 

规培轮转 第一学期到第六学期 
导师、医学院、附院相关

部门 

轮转出科考核 各学科轮转结束时 附院相关部门、轮转科室 



临床综合能力

考核 
每学年结束前 医学院、附院相关部门 

学位论文答辩 第 6 学期 导师、院学位委员会 

“住院医师规

范化培训”第

一阶段的考试 

毕业前 江苏省统一组织 

申请学位 学位委员会开始前 院学位委员会 

毕业典礼 毕业当年 6 月份 学校相关部门 

注：申请学位的发表的文章必须见刊后方能获得学位。 

十一、南京大学“悦读经典”计划书 ἠ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5、自然与生命 

《天工开物译注》《中国自然地理纲要》《物种起源》《什么是数学？》

《科学研究的艺术》《自私的基因》《千亿个太阳：恒星的诞生、演变

和衰亡》《时间简史》《大流感：最致命的瘟疫史诗》《量子之谜：物

理学遇到意识》 

6、全球化与领导力 

《世界是平的：21 世纪简史》《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帝

国：全球化的秩序》《孙子兵法译注》《控制论：或关于在动物和机器

中控制和通信的科学》《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从传统人到现代人：六

个发展中国家中的个人变化》《变革的力量》《个人与组织的未来》《文

化与组织》 

 


